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蕴砸·远·圆怨员



抚顺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员怨怨怨年远月圆缘日抚顺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员怨怨怨年苑月圆怨日辽宁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保证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维
护道路交通秩序，规范道路交通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凡对本市行政区域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
罚，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摇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应坚持处罚与教
育相结合的原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加强交通法规的宣传、教

育工作，努力提高市民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

第四条摇市公安局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摇处罚种类与具体适用

第五条摇本条例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吊扣驾驶证；

第六条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
款的处罚。

第七条摇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分别裁决，
合并执行。

第八条摇不满员源周岁的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不予处罚，责
员



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员源周岁不满员愿周岁的人违反本条例的，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三章摇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

摇摇 第九条摇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缘元罚款：
（一）在有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人行道内行走的；

（二）在无人行道的道路上，不靠道路边缘员米以内行走的；
（三）在划有人行横道线的路段上，不在人行横道线内通过

的；

（四）在设有人行横道灯的路口，不按交通信号指示行走的；

（五）在机动车道上招乘车辆的。

第十条摇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员园元罚款或警告：
（一）翻跨、钻越交通隔离护栏的；

（二）在机动车道上游戏、打闹或围观，不听劝阻的；

（三）在建有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路段内，不经过街天

桥或地下通道横过道路的。

第十一条摇乘车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缘元罚款
或警告：

（一）不面向前方乘坐摩托车的；

（二）租乘残疾人代步车的。

第十二条摇自行车、人力三轮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缘元罚款或警告：
（一）车辆制动装置失灵的；

（二）在非可变式人行道上骑行的；

（三）骑自行车扶身、牵手并行，互相追逐或曲线行驶的；

（四）双手离把的；

（五）骑自行车带人的（带学龄前儿童的除外）；

（六）越过停止线等信号的；

（七）不在指定地点停放车辆的。

第十三条摇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手推车驾驶人和使用人有下
列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缘元罚款或警告；有下列
第（四）项至第（十）项行为之一的，处圆园元罚款：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沿机动车道内推、骑或逆向行驶的；

（二）载运物品超过长、宽、高限度的；

（三）人力三轮车或手推车并行的；

（四）两辆以上车辆共载一物的；

（五）擅自安装机械动力装置在道路上行驶的；

（六）在路口与机动车争道抢行的；

（七）闯红灯的；

（八）在禁行路行驶的；

（九）人力三轮车或手推车在路口停放妨碍车辆、行人通行

的；

（十）转弯时不伸手示意，突然猛拐的。

第十四条摇畜力车驾驶人在禁行时间内或禁行路上驾车行驶
的，责令改正，处缘元罚款或警告。
第十五条摇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猿园元罚款：
（一）驾驶摩托车载人乘车人不面向前方骑坐的；

（二）驾驶或乘坐两轮摩托车不戴头盔的；

（三）在划有标线道路上，允许乘车人从左侧车门上下车的；

（四）营运客车在行驶中不关车门揽客或上下乘车人的；

（五）在二级以上公路上行驶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和前排座乘

车人未系安全带的；

（六）在禁鸣区域或禁鸣时限内鸣喇叭的或使用超过声级标

准的汽车喇叭的；

（七）驾驶中手持移动电话通话或查看寻呼机的；

（八）车体残损的；

（九）不按指定位置安装车辆号牌或故意遮挡车辆号牌的。

第十六条摇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缘园元罚款：
（一）非公交车在公交站点停车的；

（二）停车距道路边缘超过园援缘米或不将车停直摆正的；
（三）营运客车在设有乘降站和招停站的线路上不按站停车

乘降的；

（四）在人行横道、黄格区内以及划有黄色边缘线的路段和公

安机关明令禁止停车的区域内停车的；

（五）占用道路刷车、修车影响车辆或行人通行的；

（六）非公交车擅自在公交车专用道内行驶或停车的；

猿



（七）遇红灯或交通阻塞不依次等候的；

（八）非现役军人持军队、武警部队驾驶证驾驶地方车辆或持

地方驾驶证驾驶军队、武警部队车辆的；

（九）因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停车，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

开启应急灯的；

（十）驾驶残疾人代步车载人、载货的；

（十一）擅自驾驶机动车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的。

第十七条摇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员园园元罚款：
（一）超速行驶的；

（二）驾驶摩托车载人超过行驶证上核定人数的；

（三）驾驶客车载人超过行驶证上核定人数的；

（四）不按规定使用警报器或标志灯具的；

（五）驾驶单片号牌或未按规定喷涂扩大号车辆的。

第十八条摇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圆园园元罚款，
有下列第（三）项行为的，并可滞留车辆，有下列第（六）项行为的，

并可暂扣车辆：

（一）闯红灯的；

（二）在划有单、双实线路段越线、跨线或压线行驶的；

（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四）逆向行驶的；

（五）使用冒领、伪造机动车辆年检或驾驶员年审证明的；

（六）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辆的；

（七）前方无障碍随意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或不开转向灯，突然

变更车道或调头的。

第十九条摇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猿园园元罚款，
有下列第（一）项行为的，同时收缴机动车牌照，强制报废：

（一）驾驶报废机动车辆的；

（二）驾驶非法拼装的机动车辆的；

（三）驾驶转向器、制动器等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的。

第二十条摇在机动车上擅自安装警报器或标志灯具的，处
缘园园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摇有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行为

的，可并处吊扣员缘日以上，猿个月以下驾驶证。
源



被处罚的驾驶人员拒绝接受处罚又不交验驾驶证的，可以滞

留车辆。

无正当理由不交纳罚款的，可以按日增加罚款缘元。

第四章摇处罚执行程序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作出处
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

据。同时开具处罚通知书，并告知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罚款处罚，被处罚人
应当持处罚通知书到指定银行交纳罚款。依法处圆园元以下罚款
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并开具罚款收据。

收缴的罚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四条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暂扣的车辆，应当在处罚
完毕后的当日返还；暂扣车辆的移动和保管费用由被处罚人承担；

因移动和保管造成车辆损坏丢失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

予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摇交通警察必须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索贿受
贿、枉法裁决。违反上述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摇市公安局及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
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市公安局及其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受理，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七条摇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二十八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怨年员园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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